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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等事项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威

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威海

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会议的有关资料。现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潘利泉、王明山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未发现

被提名人有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被提

名人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 

本次提名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在原有为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额度人民币 1 亿元基础上

增加 5,000 万元，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的融资需要，该担保业务属于互保性质，且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

我们同意公司增加与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保额度。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会议资料和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财务报表等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当，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

务状况良好，提供上述担保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借款担保。该事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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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资产抵押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银行办理资产抵押借款，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不能偿还借款可能性小，我们同意该资产抵押借款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向关联自然人借款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自然人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临时资金周转、缓解公司阶段性

的资金压力，降低财务成本的需要，此项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此项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关联自然人对公司的支持，是为满足公司资金周转，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的需要，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

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向关联自然人借款。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于成廷、任辉、刘庆林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